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初中学生综合素质主观部分评价实施办法 

（试行稿） 

 

一、指导思想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初中学生综合素质主观部分实施办法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以实现“先成人后成才，既成人又成才”作为育人目标。

通过对学生进行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评价，真正体现公开、公平、公正评价原

则，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 

二、评价目的 

（一）引导学生自我认识、自我规划、自我教育，明确发展方向，促进每个

学生在原有基础上的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二）引导和促使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发展观、学生观和评价观，

转变教育教学行为和方式，运用科学的教育评价理论和方法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

评价，引导和帮助学生发展。 

三、评价原则 

1.基础性原则 

关注学生学习生活的基础表现，注重评价针对具体实际，评价标准与原始数

据可观可感，便于操作。 

2.过程性原则 

强调评价基于学生接受教育过程中的表现，评价促进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自

我认识、教育互助，使评价过程与教育过程有机结合。 

3.发展性原则 

突出评价促进学生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功能，强调不以一时的评价结果来

判定学生，二是借助评价过程与结果促进学生提升。 

4．公开、公平、公正性原则。 

关注学生评价过程的公开、公正、公正性体现在数据积累的真实、透明。学

生及家长学生评价过程做到知晓、知情以促进评价的有效，提升学生的自我认识

与提高。 

四、评价主体 



学生、教师 

五、 评价内容 

本办法评价内容是以《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中的主观评价项目为内容即思想道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三个项目。在评价中

以三个项目中的关键表现作为评价依据。具体见附件 1。 

六、组织与实施 

（一）评价类型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包括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种，以形成性评价为主。 

形成性评价是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行为表现所进

行的评价。它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为载体，由学生本人、同学、班主任和任

课教师等多元评价主体随时记录和储存反映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过程中有代表性

的评价信息。 

终结性评价，是在学生初中毕业时对其综合素质进行的具有鉴定功能的评价。

评价结果反映学生初中阶段思想道德、学业成就、合作与交流、运动与健康、审

美与表现和个性发展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要由评价者和评价对象双方通过沟通、协商共同建构。在

共同建构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评价对象的意见，使评价结果得到评价对象的认

同，更好地发挥评价结果促进学生发展的作用。 

（二）评价方式 

综合素质评价依据学生阶段性发展与成长及工作推进需要，分别对学生进行

阶段性评价、学期评价和学年评价。 

1、阶段性评价 

周、月评价由学校、年级或班级根据学风实际状况抽取评价指标中的若干关

键表现，组织在每周、每月末进行阶段性评价，其结果将作为学期、学年评价的

依据和重要参考。 

2、学期评价 

每学期完成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学期可以依据工作侧重点及班级工作开展的

需要不定时间进行评价，也可在期末统一组织下进行评价，期末前完成。 

3、学年评价。 

在每学年依据学生的整体表现，对学生进行一个学年综合评价，评价方式与



学期评价方式一致。班主任可依据学期评价与年终评价，完成学生的北京市中小

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电子平台。 

（三）评价流程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依据学生阶段性发展与成长及工作推进需要，分别对学生

学习成长进行数据积累、预警评价和实操评价阶段。 

1、数据积累阶段 

班委会对学生进行学习过程的数据积累，做到公正、公开和公平为学生的终

结性评价提供依据和凭证。 

2、预警评价阶段。 

对于出现问题的同学按照标准下发黄色、红色预警并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家

长，使家长协助同学做好及时矫正。评价不是目的，只是提醒、预警，是评价的

过程，目的在于对学生现阶段的学习生活的矫正，使其走上发展的正规道路上来。 

预警分为两个阶段或两个等级：即黄色预警和红色预警 

以二级指标为评价模块，以素质评价中的关键表现为评价内容，对学生进

行减分评价。减分评价以违规、违纪次数为单位，按照预警评价细则中规定的违

规次数这和相应的分数下发黄色、红色预警知情书。（见《综合素质评价预预警

细则》）。 

3、评价实操阶段：综合素质评价以递减办法执行，超过红色预警次数以后，

仍有违规、违纪得同学在其对应的评价标准中减去相应的分数。（见《综合素质

评价预警细则》）。评价记录为三个成绩记录，即一周记录，一月记录，一学期记

录。最后的成绩以学期成绩作为终结性评价记录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电子平台上。 

4．班主任不仅要参与和组织班级评价，开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展示活动，

而且要促进任课教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共同促进学生的发展。 

本评价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2017 年 9 月 

 

 

 

 



附 1：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初中学生综合素质主观部分评价细则及说明 

（试行稿） 

 

为了方便师生和家长在认识和操作上的便捷，学校专门制定该评价细则以

具体说明评价的操作方式和施行办法。 

本评价办法分为三个评价内容，即思想道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这三个部

分作为评价的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面含有若干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为

了发挥评价对学生的引领，增强在实操过程中的可操作性，该办法又延伸了其相

应的关键表现。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初中学生综合素质主观部分评价细则 

一 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及赋

分 

（100） 

关键表现及赋分 

（100） 

预警级别 

及标准 
减分 

黄色 红色 

思想 

道德 

 

道德

品质 

爱党爱国、

理想信念、

社会责任、

集体意识

等践行社

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方面的表

现情况。 

1、升旗仪式时停止一切活动，庄严肃穆，立

正站好，行注目礼，不乱说话。 

2、以学校为荣，宣传学校，自觉维护学校荣

誉，不说、不做有损学校的事。 

3、能够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损集体利益，

并控制自己的行为。 

4、自觉维护集体荣誉，勇于承担集体任务，

不敷衍，积极发挥自己的特长，努力为集体

争光 

2 次/周 

 

5 次/月 

 

10 次/学期 

4 次/周 

 

7 次/月 

 

10 次/学期 

10 分/周 

 

10 分/月 

 

20 分/学期 



公民

素养 

遵纪守法、

诚实守信、

仁爱友善、

文明礼貌、

勤俭节约、

爱护环境 

国际视野 

1、尊敬师长，孝敬父母，礼貌待人，见到教

职员工和来宾鞠躬问好。对待外宾做到热情

交流，不卑不亢，彬彬有礼。 

2、团结同学，友善交往，不跟同学随意开玩

笑，不骂人，不打架，更不欺凌同学。  

3、与人交流时，用心倾听，课堂上不打断他

人发言。  

4、 注重个人仪容仪表，服装服饰，发型符

合要求。 

5、未经允许,不动用他人物品,不妨碍他人学

习和生活。 

1 次/周 

 

5 次/月 

 

9 次/学期 

2 次/周 

 

5 次/月 

 

9 次/学期 

10 分/周 

 

10 分/月 

 

20 分/学期 

学业

水平 

知识

技能 

学习

能力 

学业

态度 

作业完成

情况 

 

1． 认真主动高质量完成作业，不抄袭作业。 

2． 作业按时上交，作业或检测后，能够主

动及时改错并自我反思。 

 

8 次/周 

15 次/月 

20 次/学期 

 

12 次/周 

20 次/月 

20 次/学期 

 

10 分/周 

10 分/月 

20 分/学期 

课堂表现

情况 

3．上课学具、资料准备齐全，按老师要求执

行相关礼仪，精神面貌好。 

4．专心听讲，注意力集中，不做与上课无关

的事情。能与老师积极配合，有良好的互动。 

5．课上不随便讲话、走动等，不干扰课堂秩

序。服从老师管教，不顶撞、辱骂老师。 

6、善于思考，遇到疑难，主动向老师、同学

请教。 

 

4 次/周 

 

8 次/月 

 

20 次/学期 

 

6 次/周 

 

12 次/月 

 

20 次/学期 

 

10 分/周 

 

10 分/月 

 

20 分/学期 

检测 
7.测试、练习、检测时，认真作答，诚实守信，

不作弊。 
0.5 分/次 

身心

健康 

运动

技能 

体质

健康 

身体机能

和健康生

活方式、体

育锻炼习

惯情况。 

1、按时参加学校安排的体育活动，坚持锻炼，

养成习惯。 

2、“两课”“三操”，准时到位、安静整齐，

动作有力。 

3、锻炼期间，减少病、事假，学期出勤率达

到 95%。 

2 次/周 

 

5 次/月 

 

9 次/学期 

2 次/周 

 

5 次/月 

 

9 次/学期 

10 分/周 

 

10 分/月 

 

20 分/学期 

 

实施办法说明 

1、赋分与减分说明 



三级指标赋分为 100 分，最后的得分以二级指标中的百分之一计算并计入电子综合素质

平台。本评价办法是以周、月、学期为周期进行评价，评价是以减分为评价方式。 

2、减分说明 

      （1） 以每个预警级别的最上线来区分黄色、红色及减分标准。 

（2）按周记取减分，周减分后多余次数累加到月进行减分，月减分后多余次数累加

到学期进行减分。 

（3）当周减分次数达不到减分时，累计到月，当月减分次数达不到减分则累加到学

期进行减分。 

（4）当周已减分，减分次数不在计入月，依次当月已减分不再计入学期。 

（5）新学期则重新进行。 


